附件1

宝鸡市陈仓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涉企行政检查主体公示

	机构全称
	机构性质
	主体类型
	法定代表人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宝鸡市陈仓区

城市管理执法局
	行政机关
	法定行政机关
	张二虎
	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大道21号
	0917-6236717

	
	
	
	
	
	

	
	
	
	
	
	


附件2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2025年版）

填报单位：宝鸡市陈仓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
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

方式
	联合

部门
	检查

频次
	实施层级
	第一责任
	备注

	
	
	
	法律
	法规
	规章
	
	
	
	
	区
	镇（街）
	区
	镇（街）
	

	
	餐饮业油烟排放
	使用餐饮油烟净化设备的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1条：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宝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5条：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本条例实施前已经营的餐饮服务项目，不符合前款规定的，应当采取治理措施，减少对居民的影响；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门不再核发相关证照。
	
	内容：油烟净化设施安装使用。

标准：安装并正常开启使用
	现场检查
	
	每月一次
	√
	
	√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2.“实施依据”须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3.区级部门应对“实施层级”和“第一责任”内容进行明确。

附件3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填报单位：宝鸡市陈仓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
对象
	实施依据
	备注

	
	
	
	法律
	法规
	规章
	

	1
	餐饮业油烟排放
	使用餐饮油烟净化设备的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1条：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宝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5条：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本条例实施前已经营的餐饮服务项目，不符合前款规定的，应当采取治理措施，减少对居民的影响；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门不再核发相关证照。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2.“实施依据”须明确依据的条款项目的内容。
附件4
涉企行政检查频次和上限
填报单位：宝鸡市陈仓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是否采用“双
随机、一公开”
方式
	联合部门
	检查频次、上限
	备注

	1
	餐饮业油烟排放
	使用餐饮油烟净化设备的企业
	现场检查

	是
	无
	年平均检查10次
年内最多检查12次
	

	
	
	
	
	
	
	
	

	
	
	
	
	
	
	
	

	
	
	
	
	
	
	
	

	
	
	
	
	
	
	
	

	
	
	
	
	
	
	
	


填报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
附件5
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填报单位：宝鸡市陈仓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备注

	1
	餐饮业油烟排放
	使用餐饮油烟净化设备的企业
	油烟净化设施安装使用
	安装并正常开启使用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

